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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防部以96年5月1日刻到字第0960002141號令知財務單位已修訂本局財務中心辦理替代役軍事基礎訓練經費收支作業要點相關條文並照辦。
2、 本部以96年5月3日刻創字第0960001161號令轉各單位辦理所屬單位依規費法及相關法制作業程序，完成檢討各項規費項目收費基準事宜。
3、 國防部95年度年終暨96年度預算執行檢討會，以96年5月7日刻則字第0960001191號令頒各單位會議紀錄管制辦理。

4、 財團法人黃埔撫卹委員會等三基金會函請本部核定異動董事案，以96年5月9日刻創字第0960001236號函同意核備該三基金會董事異動案。
5、 97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法以5月8日刻則字第0960001209號令頒各單位辦理97年度施政工作計畫與預算編製作業。
6、 辦理中央政府國軍老舊眷村改建特別決算審核報告最終審定數額表，刊載於總統府公報第6743號期（另見該府網址http：//www.president.gov.tw公報系統），以96年5月18日刻創字第 0960001323 號令轉各單位查照。
7、 「國軍人員薪餉發放規定」律定薪餉以撥戶方式發放，以96年5月18日刻到字第0960002537號令，對財務單位重申『國軍人員溢領薪餉時，財務單位應函知支薪單位負責追繳，需檢附當事人切結同意扣繳書後，送財務單位辦理追扣薪餉』。
8、 國防部96年5月29日選迅字第0960007332號令，自96年端節起國軍一般官兵「三節加菜金」停止發給編制內聘雇人員及各軍事校院未具軍人身分之軍費生。配合本案，本局財務中心研修加菜金隨同薪餉發放、結報規定，以96年5月31日刻到字第0960002834號令轉知財務單位。
9、 本部「97年度派員出國計畫概算需求審查會」以96年6月7日刻則字0960001488號令發各級單位運用。
10、 本局財務中心辦理軍事學校教師兼任學術行政主管職務資格、核布權責疑義，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以選逵字第0960009548號函釋疑後，以96年7月17日刻到字第0960003897號令轉知經發薪餉財務單位。
